关于农村恶犬伤人事件的反思

2020年6月5号上午10:00左右，在蓬溪县高升乡黄连山村（原阶檐村）发生大型恶犬伤人事件，导致受害者多处被咬伤，危及到受害者的生命安全，目前正在住院治疗。针对高升乡黄连山村大型恶犬伤人事件提出以下几点诉求及建议：
一、诉求
1．会商研究高升乡黄连山村恶犬伤人事件可否参照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麻田村恶犬伤人事件（由镇、村干部赶到现场，组织力量将恶犬扑杀，并对恶犬接触过的犬只进行处理；反应迅速、立即消除隐患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处理方法的可行性，由一个部门牵头恶犬及进处理，做到亡羊补牢，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具体参考处置案例见后附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养的狗都必须注射疫苗，调查该条伤人恶犬是否注射过疫苗？如果没有注射过疫苗是否可执行行政处罚或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二、建议
目前农村居民养犬防疫意识较差，加之农村所养犬只多为大型烈性犬（甚至为外来烈性恶犬），几乎都是散养，流动性大；因此，农村一旦发生恶犬伤人事件，危险性更高。如何规范农村地区养犬行为，建议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1．将县城建成区犬只规范管理方案，延伸到农村，规范农村养犬行为，相关部门处理大型恶犬有依据。明确责任部门，避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反应迟钝、不作为等现象，促使相关部门真正能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
2．对恶犬伤人事件做到举一反三，对农村居民养犬进行一次宣传教育，规范养犬行为和提高养犬防疫意识。对伤过人的恶犬进行扑杀。
3．建议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鼓励工作人员勇于担当，主动相办法解决实际问题主观能动性。

相信蓬溪县政府有能力探索出一套切实可以的行动方案，能协调好相关部门处理好恶犬伤人事件，保护村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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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19年8月26日15时许，家住上栗县赤山镇麻田村的11岁女童小琴在村里玩耍时，突然遭到一只恶犬的撕咬，全身多处受伤。近年来，农村恶犬伤人事件频发，凸显农村地区养犬相关法规存在空白。如何对农村地区养犬行为进行规范，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痛心：女孩突遭恶犬撕咬伤势严重
“我正在玩的时候，那只恶狗突然冲了上来，在我腿上狠狠咬了一口，我忍着疼痛赶紧跑，恶狗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不停地咬我，不知道咬了多少下，后来我就疼得昏过去了。”回忆起那恐怖的一幕，小琴心有余悸。
村民将恶犬赶开后，赶紧把受伤的小琴送到附近诊所。因伤势太重，经医生简单包扎后，又被紧急送到萍乡市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小琴腿部、背部、头部等10个部位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额头一处创口长达7厘米。
事发后，镇、村干部迅速赶到现场，组织力量将恶犬扑杀，并对恶犬接触过的犬只进行处理。

